


超额度、 超时限查封涉案财产等情形。

(五 ) 违规异地执法问题。 超越法定管辖范围，对非本辖区

的行政相对人进行执法活动；利用行政执法手段插手异地的经济

纠纷； 未履行协作程序或超越协作权限在异地开展执法等情形。

(六) 趋利性执法问题。 下达或变相下达行政罚没款、 执法

数量考核指标； 为增加行政罚没收入脱离实际监管随意设置电子

技术监控设备； 将行政罚没收入与本单位业务经费、 福利待遇挂

钩； 违规预收、 私自截留罚没款， 违反“罚缴分离”规定等情形。

(七) 其他问题。 吃拿卡要，收受或索取财物； 指定购买商

品服务、 接受有偿服务； 办关系案、 人情案、 金钱案等以权谋私、

权力寻租的问题等情形 。

二、 线索反映渠道

欢迎社会各界通过信函、 电话、 传真、 邮件等途径向我局投

诉或举报。 电话： 0753-2586667; 传真： 0753-251312; 邮箱：

23966645360qq.com; 通讯地址： 梅州市梅县区府前大道41号 ；

邮编： 514700 。

三、 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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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为方便反映问题，提高线索质量， 便于有效核实查办，

请按照附件表格格式反映问题线索 。

(二)提倡实名反映问题线索，受理部门将对反映人反映的

相关信息进行保密。 反映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，对所反映的内容

真实性负责，不得虚构、 夸大、 捏造事实，对借机诬告、陷害等

—



(三) 已由纪检监察机关、 信访等部门受理， 或已申请行政

复议和进入司法程序的相关问题线索，不纳入本次线索受理征集

范围

行为， 交由有关机关依法追究责任。

。

欢迎广大企业群众积极反映相关问题线索!感谢社会各界对

涉企行政执法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协助配合!

附件： 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填写表

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县分局

2025年4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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